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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程簡介 

 經濟學已經成為近200年來社會科學與管理科學中的顯學。經濟學的基本

知識更成為將數學應用到日常生活與經濟分析的必備知識。國立中正大學(以下

簡稱為本校) 經濟學 (以下簡稱本系) 為本校大學創校初設之5個系所之一。本

系設立宗旨即成為研究與教學並重的國際型學術單位，並秉持本校願景及校務

發展規劃，透過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力，以及判斷、分析問題之能力，使其兼

具理論與實務的訓練，以因應畢業後之深造與就業。本學程的設立就是以此精

神，融入跨領域各學門的精華，設立本學分學程。 

     具體而言，本學分學程依據「國立中正大學跨院系(所)學程設置要點」

辦理，結合經濟與數學等相關課程，強調數學知識與經濟學知識的結合，由理

學院及管理學院經濟學系老師授課。本課程設計之重點除了能培養學生基礎之

經濟觀念外，更延展到作業研究及高等微積分之技能，不論學生日後擬繼續進

修碩博士學位，從事學術研究或就業以從事實務工作，均能有所助益。 

 

二、學程設置宗旨與目標 

1. 鼓勵及誘導學生有系統地修習並整合經濟學與數學學門相關領域知識。 

2. 培育數理經濟跨領域優秀人才，有利學生未來之生涯規劃與就業競爭力。 

三、申請辦法 

本校大學部學生得申請修習本學程。 

學生可從教務處網站下載學程申請單並繳交至經濟學系辦公室登錄。 

四、學程修業規定 

本學程之核心課程包括必修與選修兩類(如課程規劃表)，凡修畢本學程規

定之核心科目(共 24學分)，並同時滿足學程與學校「國立中正大學跨院系

(所)學程設置要點」的規定，即薦請教務處發給學程證明書。根據本校的

學程辦法，這 24 學分核心科目當中至少應有 9學分屬跨院或系所課程。 



五、學程課程規劃 

本學程核心課程包括必修與選修兩類，如下表所示：   

課程分類 課程名稱 學分要求 

必修課程 

(三門 9學分) 

經濟學原理(一)  
兩科必修且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經濟學原理(二) 

統計學(一) 

三科擇一；僅承認經濟學系開授之課程 統計學(二) 

計量經濟學(一) 

選修課程(五門 15學分) 

經濟領域(8門選 2門) 管理領域(7門選 3門) 

1.高等統計學(一) 1.統計推論或統計科學 

2.高等統計學(二) 2.線性代數或線性代數(一) 

3.數理經濟學 3.線性代數(二) 

4.經濟數學 4.高等微積分(一) 

5.賽局理論(一) 5.高等微積分(二) 

 

6.作業研究導論(一)或 

 

6.賽局理論(二) 

7.計量經濟學(二) 線性規劃導論 

 

7.作業研究導論(二) 
 

 

  

  



 


